
渝财〔2023〕32 号

渝水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项目编号：XYHX2022-X143-1

二、项目名称：新余市第七中学（渝水一中）图书采购

项目

三、相关当事人名称

投诉人：嘉屹新世纪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: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西集政府路南西集供销社路

南商场门店区 3-15

被投诉人：新余和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中心物流园区 B52 栋 1 号

采购人：新余市第七中学

地址：渝水区石镇县与 223 省道交叉口东北 150 米

四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投诉人新余和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

新余市第七中学的授权委托，对新余市第七中学(渝水一中）



图书采购项目（下称“本项目”）以询价形式开展政府采购

活动。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在《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》发

布采购公告；2023 年 1 月 4 日，在新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开展政府采购活动；2023 年 1 月 2 日，投诉人向被投诉人提

出质疑；2023 年 1 月 9 日，被投诉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；

2023 年 1 月 16 日，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我局进行

投诉。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,

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。

（二）投诉人称：

投诉事项：本项目采购文件采购需求 8.供应能力及图书

质量要求，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交附件 1 中指定出版

社的 30 本图书的封面、版权页以及正文中第 100 页的扫描

件，系变相的要求投标提交指定品牌的样品，属于以不合理

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，请求停止招标、限期改正或

重新招标。

（三）被投诉人称：

本项目采购文件仅要求提供所需货物的基本信息扫描

件，并未对货物的制作、相关工艺、检测内容进行要求，也

未要求投标人对货物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，不属于《政

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要求投标

人提供样品的情形，也不构成变相要求提供样品；附录 1 中

的 30 本图书是采购方根据采购需求并结合学校实际使用要



求，同时还参考了教基厅函【2021】47 号、教基【2018】5

号以及赣教办函【2019】54 号等文件要求进行设定的，且采

购需求符合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十条、

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采购需求中的图书不存在指向特定供应

商、特定产品及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

的问题。
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经查，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 8.供应能力及图书质量

要求：“充分考察投标人的供货确保正版及验收要求，为保

证图书质量和供应能力，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文件中需提交附

件 1 中的 30 本图书的封面、版权页以及正文中第 100 页的

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要求书本与附件 1 明细一致。(注：

未按要求提供或数量低于 90%的，投标无效)”。

关于投诉事项：（1）根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、《出版

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出版社为出版物的出版、

印刷、发行机构而非品牌，出版物的批发、零售经营业务须

由具有经营许可的单位或个人从事。图书属于特殊采购标

的，采购对象是依法可提供正版图书全国范围内的图书经营

者。招标文件采购需求附件 30 本图书指向出版社并非限定

品牌或指向特定供应商。

（2）本项目采购需求为适于学校使用不少于 71397 册

图书采购、编目及系统安装，供应商应当按采购书目提供全



部图书满足采购需求，否则，视为未实质性响应，应作无效

投标处理。招标文件采购需求 8.供应能力及图书质量要求

“供应商提交附件 1 中的 30 本图书的封面、版权页以及正

文中第 100页的扫描件”系证明投标符合性的资格证明文件，

以确定供应商是否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符合性审查

条件，并非要求提交样品（书）。

（3）本项目历经两次政府采购程序，共有 3 家以上投

标供应商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采购需求条件，提供了附件 30

本图书信息，市场竞争充分。故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招标

文件存在以指定品牌的样品指向特定供应商，以不合理的条

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94 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投诉事项缺乏

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，驳回投诉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

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渝水区财政局

2023 年 2 月 15 日

新余市渝水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5 日印发


